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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軍隊投入緊急天然災害防治搶救作為。昨日在南投進行的民安 2 號演習，邀請各國駐

華人員參加觀摩，交換救災經驗；又例如全球規模最大的海上軍演「環太平洋演習」（

RIMPAC），就聚焦於救災、海上安全行動等科目。顯示各國政府對如何迅速整合、運用政

、軍、民間防救資源，將不預期災害爆發帶來重大傷亡降至最低的管控救援能力，視為當

務之急。 

五、面對來勢洶洶複合式天然災害，我國於 98 年制定災害防救法，援引國外大型災害應變機制

，導入減災、整備、應變與復原等四大觀念。更於莫拉克風災後修訂「災害防救法」，賦

與國軍主動救災的法源依據，將「災害防救」納入中心任務之一。另自民國 93 年起，因應

「國家安全」與「災害防救」需要，行政院動員會報將「動員準備業務」、「災害防救」

及「戰力綜合協調」三會報聯合運作，強化部會橫向聯繫，以及中央、地方、民間團體縱

向聯繫等機制，使指管體系運作一元化，進而達到平時支援災害防救，戰時支援軍事作戰

任務遂行的功能。 

六、以今年的民安 2 號演習科目為例，就靈活地以近期發生的重大事故為想定架構，各縣市針

對該城市特性，模擬大樓倒塌，導致儲氣設施管線剝裂、橋樑道路中斷、土石流、土壤液

化潛勢區、及火災等複合式災情，由地方首長帶領轄內公、民營事業單位，志工團體與國

軍部隊，採取實地、實物、實作方式，進行災防演練，以驗證防救災及應變制變計畫可行

性。事實上，這樣的模擬演練更可以強化預防性的概念，建立 SOP 的作業程序，當災害發

生時，才能將整體損害降到最低程度，以保障人民最大的安全。 

七、歷經多次救災驗證後，無庸置疑地，唯有以中央、地方縣市政府、國軍部隊與民眾，共同

建構的全民國防總體力量，才能真正肆應包括傳統軍事或天然意外災害的威脅。其中，國

軍身為政府團隊一環，向來站在拯民水火的第一線，不辭辛勞地付出，國人有目共睹。如

臺南地震救災，及時動員大批人力投入救援，獲得 9 成 3 的受訪者表示滿意與肯定國軍積

極投入災害防救的表現。未來，全體國軍官兵更應秉持「料敵從寬、禦敵從嚴、超前部署

、預置兵力、隨時防救」的指導原則，賡續做好各項災害防救整備，並透過災防演練，凝

聚軍民一體同心協力意志，發揮全民國防動員力量，成為國家安全最堅實後盾。 

（九）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近年來發電成本便因國際化石燃料價格走

跌而大幅調降，去年台電超額盈餘高達 340.72 億元，經濟部召開

電價費率審議委員會討論，決定 4 月 1 日起調降電價 9.56%，以當

前台灣的條件，應先開放發電部門促進多元競爭，提高效率，未

來再持續滾動修正。如今電價調降雖已確定，行政院與仍應著眼

未來長遠發展，儘速進行電業法修正、電價公式健全化、能源轉

型等規劃與執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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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近年來發電成本便因國際化石燃料價格走跌而大幅調降，去年台電超額盈餘高達 340.72 億

元，經濟部召開電價費率審議委員會討論，決定 4 月 1 日起調降電價 9.56%；根據台電試算

，考慮電價級距價格不同，以平均用電量為基準，一般家戶約月省 80 元、小店家月省 517

元、中大型商業者為 3,378 元、工業用戶則近 40 萬元。 

二、在討論電價前，必須先了解「電力」究竟是什麼屬性的商品？隨著電器使用需求增加、電

氣化逐漸普及，電力事實上愈加趨近於一種必需品（電力價格的需求彈性小），且比起石

油，電力更缺乏替代性。油價漲了，還可以搭乘大眾運輸或走路，但電價上漲，一般家庭

和產業界使用的電量並不會大幅減少。所以，對個人或企業來說，電力的需求彈性通常是

很小的，也就是小幅價格的變動，對於需求的抑制並不大，這就是「基本需求」，如同一

般人每天至少要喝 1,600CC 的水，水的需求彈性也很小。但超過了「基本需求」，價格的

影響也就開始顯著，這時候討論低電價與浪費電的相關性才有意義，這也就是總統當選人

蔡英文在選舉期間，所以提出電價「基本度數不漲」的政見。 

三、超出基本需求之後，電價應該合理化，反應的不僅僅是燃料成本、營運成本等，也要考慮

社會及環境成本，例如燃煤發電對於 PM2.5 造成的影響。台灣 2013 年的電價在全世界排名

第四低，且 97%的能源依賴進口，這正是為何台達電創辦人鄭崇華會說，台灣沒有低電價

的條件。對於某些 24 小時生產設備運轉的工業來說，短期內提高電價雖然無法使之減少用

電，卻會讓其往後增加設備時，不得不優先考慮採用高效能規格，對整體產業而言，將會

因此致力附加價值的提升，避免持續依賴便宜的生產要素。 

四、探究當年社會普遍認為油電雙漲應分階段實施，或是避開夏季尖峰，所持理由在於，油電

水氣價格對於民生及產業影響甚鉅，當電價調漲，各行各業反應成本也會跟著漲價；當薪

資沒有成長空間時，物價上漲會使得實質薪資進一步下降，以台灣的產業型態，所受衝擊

也自然不小。反觀現在，雖一口氣調降電價 9.56%，但一般商家基於對未來營運環境的不確

定性，不會輕易調降商品價格，這就是物價易漲難跌的僵固性。不僅如此，這次的電價調

降等於是變相補貼耗電行為，一般民眾一個月才省 80 元，但對用電大戶卻是利多，如此政

策明顯缺乏長期能源政策的考量。 

五、台電自 2006 年起持續 8 年虧損逾 2 千億元，到如今產生超額盈餘，這筆盈餘應該怎麼使用

，最能兼顧經濟發展、民生需求、能源轉型，達到三贏目標？我們認為約略有五個方向可

以考慮：一是平穩電價：作為因應未來國際化石燃料成本的上漲，緩和未來電價調高帶動

物價揚升的壓力；二是節能減碳：鼓勵節能設備汰換（提升用電效率）、需量競價（抑制

尖峰用電）、加強減碳行為等，並且藉此改善 PM2.5 造成的空污問題；三是發展綠能：電

價公式裡的「稅捐及規費」，包含對於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的繳交費率，可適度提高比率，

增加對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的挹注，鼓勵發展綠能產業；四是投資電網：未來因應再生能源

電力的導入，電網智慧化勢在必行，因此須及早投資、建立發電到用電端的資訊感測、整

合系統，以提升調度效率，減少耗損，這是未來的基礎建設，對於產業也有助益；五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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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虧損：台電還有高達 1 千 8 百多億的帳面虧損，如果不予彌補，將成為未來政府財政的

沉重負擔。 

六、此次電價爭議同時凸顯一個老問題，就是台灣的電業從來就不是自由市場，何來市場機制

。台電壟斷電業市場固然有其背負政策責任的便利，但開放自由化已勢在必行，以當前台

灣的條件，應先開放發電部門促進多元競爭，提高效率，未來再持續滾動修正。如今電價

調降雖已確定，新政府與仍應著眼未來長遠發展，儘速進行電業法修正、電價公式健全化

、能源轉型等規劃與執行，這才是人民冀望執政團隊應為、當為之事。 

（十）本院徐委員榛蔚，鑒於全台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員除每日清

運垃圾之繁雜業務，亦須配合推動社區清潔、宣導垃圾分類及加

強資源回收等多項工作，又其工作環境具有相當危險性，所需保

障應更全面，惟礙於現行法令，於日常期間無法為清潔隊員投保

其他保險如團體平安險，死亡慰問金部份，以一般公務人員為例

，其因執行危險職務所致死亡者，發給遺族之慰問金更是倍於清

潔隊員遺族所能獲得之給付，爰建請行政院環保署應研議提高清

潔隊員執行勤務因公死亡補助慰問金數額，並使清潔隊員於日常

期間得投保團體平安險，以供於危險工作環境之基層人員最完善

之照顧，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現行規定，全台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員執行勤務因公傷殘或死亡補助慰問金，因公

死亡者其補助慰問金包括行政院環保署所主管之清潔人員執行職務死亡濟助基金管理委員

會慰問金、勞保局職災因公死亡慰助金及遺屬津貼與喪葬費用等，因公傷殘者僅有勞保局

職災勞保傷病殘廢給付；另查「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於公務人員因

公死亡者，發給其遺族 120 萬元，因執行危險職務致死亡者，發給其遺族 230 萬元。 

二、清潔隊員日常業務繁重，且工作環境亦具有相當危險性，以現行執行勤務因公死亡者所發

給之補助慰問金，與執行危險職務致死亡之公務人員遺族相較，似為過低；且依「公務人

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七條規定，清潔隊員僅能於遇災後須執行災後復原之

工作或配合機關政策須與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或屍體接觸之相關人員時，機關始得以加保

短期保險，造成清潔隊員因公傷殘所能獲得之補助甚少，爰建請行政院環保署除應研議提

高清潔隊員執行勤務因公死亡補助慰問金數額，並應使清潔隊員於日常期間得投保團體平

安險，為其建構具完善保障之工作環境。 

（十一）本院徐委員榛蔚，針對台灣吸毒人口日益增多，去（104）年警


